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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年 08月 31日，注册地位于武进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 18号 732-7室，法定代表人为常诚。经营范围包

括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装饰用品制造；照明器具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模具制

造；汽车零部件研发；软件开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为常诚车业江苏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常诚车业

江苏有限公司始创于 2010年，是一家致力于汽车灯具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

的民营制造型企业，也是汽车车灯领域全球技术方案的提供商。公司占地面积

1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68000 平方米，注册资本 8800 万元，现有员工 1020

人，其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150多人。得益于公司提早布局的新能源行业，2022

年营业收入达 10.55亿元，实现净利润 5565万元，纳税 2079万元。

公司注重在软、硬件上的投入，产品在业内获得一定的美誉度，产品不仅畅

销国内，同时也远销海外的北美通用，公司先后在丹阳、北美、上海、武汉、合

肥等地建立了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公司研发的新光源 LED模组、驱动和控制

器，是目前国内仅少数灯厂才具备的研发能力；研发生产的贯穿式尾灯，因智能

化、多功能、特别长，同样也是大多数灯具制造企业无法攻克的难题。多年来，

常诚以其精湛的技术、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铸就了品牌，赢得了广大客户的

一致赞誉，先后与江淮集团、北汽集团、上汽集团、上海通用、广州本田、东风

本田、东风岚图、吉利汽车、一汽集团、卡特彼勒、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小鹏

汽车等国内外多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建立了配套合作关系，海外市场主要包括：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韩国、乌兹别克斯坦、部分欧洲市场。

特别是理想汽车、蔚来、小鹏等新能源汽车车企，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它们都

将是新能源汽车的龙头企业，新能源汽车也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公司及早布局新能源汽车，目前与理想汽车、蔚来、小鹏、牛创、广汽合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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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岚图等造车新势力都有合作，增长潜力巨大。

随着常州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司常州地区现有比亚迪、理想汽车等客户

以及其他潜在客户的汽车前后组合灯等就近配套需求不断增加。公司经过市场调

研和考察论证，拟在常州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湖西路以南、武宜南

路以西、南业路以北”地块内筹划实施“年产 150万套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

统车灯智能制造项目”（简称“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50000万元，总占地面

积 43.57亩（折合约 29049平方米），新建生产用房及辅助用房，新建总建筑面

积 67540.49平方米（计容面积 84459.15平方米），购置新型智能节能注塑机、

UV防雾自动涂层线、工业机器人、自动装配线等设备及设施共 70台套，项目

建成后，可形成年产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 150万套的生产规模。根据

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公司“年产 150万套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智能

制造项目。”获得了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备案许可，备案

证号：武新区委备〔2023〕166号，项目代码为 2309-320451-04-0l-218427。

任何项目的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邻近地区公众利益，公众从各自利益出发，将对工程持不同的

态度。为了解周边公众对该工程建设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以及该项目对社会、经济

及环境的影响范围，使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民主化和公众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期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以下简称“《办

法》”）的相关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因此，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按照《办法》要求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即：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0月 9日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网站首次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2023年 12月 11日~2023年 12

月 22日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公开了征求意见稿，并在常州华

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公开了相关信息，同步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

的场所张贴公告，在《江南时报》刊登了 2次公开信息（2023年 12月 20日、

12月 21 日）；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3

年 12月 25日通过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以上信息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表和反馈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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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

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

政府网站公开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公示主要内容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年产 150万套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智能制造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湖西路以南、武宜南路以西、南业

路以北；

建设内容：生产能力为年产 150万套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整体建

设不分期；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

联系人：常总

联系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湖西路以南、武宜南路以西、南

业路以北

联系方式：15906109987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环评单位：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朱工

联系电话：18862328770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延政中大道经纬大厦 903室

电子邮件：975964709@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网址：http://www.czhkhj.com/news_detail.php?id=322。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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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在

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

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建设单位不会用于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1.2公示日期

2023年 10月 9日

2.1.3符合性分析

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9日委托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信息首次公开时间（2023年 10月 9日）满足《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要求；本次

公示内容包含了第九条规定的公开信息内容；建设单位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网站进行首次公开，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为项目所在地

环评单位官方网站。

综上，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内容、日期以及方式等均符合《办

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办法》的要求，2023年 10月 9日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czhkhj.cn/news.php）首次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

网络载体为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符合《办法》的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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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2.2 其他

首次公示未采取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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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

位应当公开相关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公示主要内容

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委托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常

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年产 150万套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智能制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已初步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有关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意见，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www.czhkhj.cn/news.php

2、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通过电话或 E-mail联系，由电子邮件的形式索取简本，或至常州市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湖西路以南、武宜南路以西、南业路以北常诚车

业（常州）有限公司建设地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联系电话：18862328770

E-mail：975964709@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以本项目为中心 2.5km范围内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czhkhj.com/news_detail.php?id=32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建设的态度和建议，并简要说明原因。即日起，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

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

http://www.czhkhj.com/news_detail.php?id=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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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建设单位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

外的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即日起，公众可以在 10个工作日（2023年 12月 11日至 12月 22日）内以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公司咨询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相关信

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3.1.2 公示时限

2023年 12月 11日至 12月 22日。

3.1.3 符合性分析

公示内容包含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信息内容，其中征求意见稿为主

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采用网络平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和公众

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同步公开，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其中登报公

开信息不少于 2次，公示方式和时限均符合《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要求。

综上，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符合《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zhkhj.cn/news.php）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网络载体为项目所在地

环评公司官方网站，符合《办法》的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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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办法》的规定，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2023年 12

月 11日~2023年 12月 22日），通过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江南时报》对

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进行了 2次公示（2023年 12月 20日和 12月 21日），公

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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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项目第一次报纸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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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项目第二次报纸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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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2月在项目所在地附近石柱村北公交车站处进行了现场

张贴公示，位于项目所在地为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公开期限为 2023 年 12 月

11日~2023年 12月 22日，使更多的民众了解了项目建设和环评信息，公示期间

没有公众反馈意见。征求意见的公众全部为项目周边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点居民，

调查对象符合《办法》要求，公示图片如下：

图 3.2-3 项目张贴公示图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为了让公众更多了解本项目建设情况，公众可至建设单位（进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南湖西路以南、武宜南路以西、南业路以北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

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2023年 12月 11日~2023年 12月 22日），建设单位、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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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

表，公众未提出质疑性意见，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13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2023年 12月 11日~2023年 12月 22日），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表明本项目基本得到了项目

所在地周边广大公众的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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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2月 25日对《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年产 150万

套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智能制造项目（报批稿）》、《常诚车业（常

州）有限公司年产 150万套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全文公示，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部分内容涉及商业机

密未进行公开，其余内容不含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公开的环评全本内容和报批稿内容一致。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通过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网络平台进行公示，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含公众参与说明）网址：。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公众参与说明公示截图如下：

图 6.2-1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网上全本公示

6.2.2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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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公众可至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湖西

路以南、武宜南路以西、南业路以北）查阅存档备查纸质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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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年产 150万套

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

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

理意见，无未采纳的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年产 150万套新能源

汽车用智能视觉系统车灯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

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承诺单位：常诚车业（常州）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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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 环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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